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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埔 区 议 会  

社 会 服 务 委 员 会  

2 0 1 6 年 第 二 次 会 议 记 录  

 

 

日 期 ︰  2 0 1 6 年 1 月 1 3 日 (星 期 三 )  

时 间 ︰  上 午 9 时 3 0 分  

地 点 ︰ 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室  

 

 

出 席 者 ︰  

   出 席 时 间  离 席 时 间  

 谭 荣 勋 先 生  主 席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罗 晓 枫 先 生  副 主 席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区 镇 桦 先 生  委 员  上 午 1 0 时 5 4 分  会 议 完 毕  

 陈 灶 良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陈 笑 权 先 生 , M H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周 炫 玮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关 永 业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刘 志 成 博 士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刘 勇 威 先 生  委 员  上 午 9 时 3 7 分  会 议 完 毕  

 李 国 英 先 生 , B B S , M H , J P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李 华 光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邓 铭 泰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黄 碧 娇 女 士 , M H, J P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胡 健 民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任 启 邦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下 午 1 时 正  

 任 万 全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余 智 荣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许 莉 莉 女 士  秘 书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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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 席 者 ︰  

 

 何 婉 明 女 士  大 埔 及 北 区 助 理 福 利 专 员 2／ 社 会 福 利 署  

 黄 建 新 先 生  高 级 廉 政 教 育 主 任 (新 界 东 )／ 廉 政 公 署  

 詹 黄 淑 贞 女 士  署 理 房 屋 事 务 经 理 (大 埔 及 北 区 三 )／ 房 屋 署  

 徐 德 明 先 生  高 级 学 校 发 展 主 任 (大 埔 ) 3／ 教 育 局  

 文 志 贤 医 生  行 政 总 监 ／ 雅 丽 氏 何 妙 龄 那 打 素 医 院 及 大 埔 医 院  

 郑 家 欣 女 士  传 讯 及 小 区 关 系 经 理 ／ 雅 丽 氏 何 妙 龄 那 打 素 医 院 及 大 埔 医 院  

 骆 家 伟 先 生  警 长 ／ 大 埔 警 民 关 系 组 ／ 香 港 警 务 处  

 许 明 通 医 生  家 庭 医 学 部 主 管 ／ 新 界 东 医 院 联 网  

 陈 巧 敏 女 士  助 理 秘 书 长 (评 估 及 支 持 )／ 教 育 局  

 罗 丽 君 女 士  高 级 课 程 主 任 (评 估 及 支 持 ／ 中 国 语 文 )／ 教 育 局  

 梁 少 强 先 生  高 级 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陈 开 明 先 生  高 级 联 络 主 任 ( 1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

 

开 会 词  

 

 主 席 欢 迎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专 员 苏 植 良 太 平 绅 士 和 各 与 会 者 出 席 会 议 。 他

继 而 介 绍 以 下 将 定 期 出 席 社 会 服 务 委 员 会 (“ 社 服 会 ” )会 议 的 部 门 代 表 ：  

 

( i )  社 会 福 利 署 大 埔 及 北 区 助 理 福 利 专 员 2 何 婉 明 女 士  

( i i )  廉 政 公 署 高 级 廉 政 教 育 主 任 (新 界 东 )黄 建 新 先 生  

( i i i )  房 屋 署 署 理 房 屋 事 务 经 理 (大 埔 及 北 区 三 )詹 黄 淑 贞 女 士  

( i v )  教 育 局 大 埔 高 级 学 校 发 展 主 任 3 徐 德 明 先 生  

( v )  警 务 处 大 埔 警 民 关 系 组 警 长 骆 家 伟 先 生  

( v i )  雅 丽 氏 何 妙 龄 那 打 素 医 院 及 大 埔 医 院 行 政 总 监 文 志 贤 医 生  

( v i i )  雅 丽 氏 何 妙 龄 那 打 素 医 院 及 大 埔 医 院 传 讯 及 小 区 关 系 经 理 郑 家

欣 女 士  

( v i i i )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高 级 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梁 少 强 先 生  

( i x )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高 级 联 络 主 任 1 陈 开 明 先 生  

 

 

I .  通 过 社 会 服 务 委 员 会 2 0 1 6 年 1 月 11 日 第 一 次 会 议 记 录  

 

2 .  委 员 没 有 提 出 修 订 建 议 ， 上 次 会 议 记 录 获 通 过 作 实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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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I .  采 纳 《 大 埔 区 议 会 常 规 》  

 

3 .  主 席 报 告 ，大 埔 区 议 会 在 2 0 1 6 年 1 月 4 日 的 会 议 上 通 过 采 纳《 大 埔 区

议 会 常 规 》。 他 请 委 员 备 悉 及 遵 守 有 关 规 定 。  

 

 

I I I .  采 纳 《 大 埔 区 议 会 拨 款 守 则 》  

 

4 .  主 席 报 告 ， 大 埔 区 议 会 在 2 0 1 6 年 1 月 4 日 的 会 议 上 议 决 在 2 0 1 5 至 1 6

财 政 年 度 余 下 时 间 继 续 采 用 大 埔 区 议 会 在 2 0 1 5 年 3 月 5 日 会 议 上 通 过 的《 大

埔 区 议 会 拨 款 守 则 》。 他 请 委 员 备 悉 有 关 安 排 。  

 

 

I V.  社 会 服 务 委 员 会 须 跟 进 的 事 项  

 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S S  1 / 2 0 1 6 号 )  

 

5 .  主 席 请 委 员 备 悉 文 件 内 容 。 他 指 须 跟 进 的 事 项 均 与 议 程 V 有 关 ， 故 建

议 委 员 在 医 院 管 理 局 (“ 医 管 局 ” )代 表 报 告 完 毕 后 才 进 行 讨 论 。委 员 对 此 表

示 赞 同 。  

 

 

V.  医 院 管 理 局 报 告 大 埔 医 院 、 雅 丽 氏 何 妙 龄 那 打 素 医 院 提 供 服 务 的 情 况 及 大

埔 赛 马 会 诊 所 扩 建 工 程 的 进 度  

 

6 .  主 席 欢 迎 新 界 东 医 院 联 网 家 庭 医 学 部 主 管 许 明 通 医 生 出 席 是 次 会 议 。  

 

7 .  许 医 生 报 告 ， 大 埔 赛 马 会 诊 所 (“ 诊 所 ” )扩 建 工 程 的 前 期 问 题 已 解 决 ，

工 程 于 2 0 1 5 年 11 月 全 面 开 展 ， 预 计 于 2 0 1 6 年 1 0 月 竣 工 。 他 感 谢 委 员 多

年 来 的 努 力 ， 令 诊 所 扩 建 工 程 得 以 落 实 。  

 

8 .  文 志 贤 医 生 报 告 大 埔 医 院 和 雅 丽 氏 何 妙 龄 那 打 素 医 院 (“ 那 打 素 医 院 ”)

提 供 服 务 的 情 况 ， 详 情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每 年 冬 季 ， 那 打 素 医 院 的 病 人 数 目 均 会 急 增 ， 所 幸 医 院 去 年 获

资 助 在 内 科 病 房 增 设 3 0 张 病 床 。内 科 病 人 在 急 症 室 轮 候 入 院 的

问 题 已 大 为 改 善 。  

( i i )  那 打 素 医 院 每 年 均 会 采 取 额 外 的 措 施 应 付 骤 增 的 工 作 量 ， 包 括

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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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  加 强 医 院 “ 小 区 老 人 评 估 小 组 ” 的 服 务 ， 以 跟 进 有 长 期 病

患 的 长 者 出 院 后 的 情 况 。服 务 同 时 支 持 居 于 安 老 院 的 病 人 ， 

让 他 们 及 早 获 得 适 切 治 理 ，以 纾 缓 急 症 室 及 内 科 病 房 压 力 。

同 时 ， 院 方 亦 会 安 排 原 居 于 安 老 院 而 又 情 况 稳 定 的 病 人 尽

早 出 院 ， 希 望 在 新 春 期 间 有 效 控 制 病 人 数 量 。  

—  那 打 素 医 院 会 在 农 历 新 年 期 间 暂 停 非 紧 急 手 术 服 务 数 天 ，

以 期 为 内 科 急 症 病 人 预 留 病 床 。  

—  病 人 增 加 ， 除 医 护 人 员 外 ， 化 验 、 放 射 诊 断 、 物 理 治 疗 、

非 紧 急 救 护 运 送 服 务 等 支 持 服 务 均 会 加 强 。 院 方 会 应 用 特

别 津 贴 计 划 ， 以 增 加 不 同 临 床 部 门 的 人 手 。  

( i i i )  院 方 与 香 港 中 华 煤 气 公 司 合 作 进 行 “ 电 热 联 供 系 统 ” 工 程 。 院

方 日 后 可 利 用 沼 气 发 电 ， 长 远 而 言 可 藉 此 为 医 院 节 省 能 源 。 现

时 工 程 进 行 得 如 火 如 荼 ， 预 计 会 在 2 0 1 6 年 第 二 季 完 工 。  

( i v )  放 射 诊 断 科 磁 力 共 振 仪 器 已 在 2 0 1 5 年 1 2 月 运 抵 医 院 ， 现 正 进

行 装 嵌 ，预 计 可 在 2 0 1 6 年 第 一 季 投 用 。区 内 居 民 对 磁 力 共 振 服

务 需 求 殷 切 ， 院 方 会 尽 力 缩 短 该 项 服 务 的 整 体 轮 候 时 间 。  

( v )  电 力 需 求 随 院 方 提 供 更 多 医 疗 服 务 而 上 升 ， 就 此 院 方 正 加 建 一

个 电 力 变 压 站 。  

( v i )  雅 丽 氏 何 妙 龄 那 打 素 慈 善 基 金 会 拨 款 予 那 打 素 医 院 ， 以 加 强 其

中 一 间 手 术 室 的 设 施 。 改 装 工 程 完 成 后 ， 那 打 素 医 院 可 进 行 更

多 全 身 麻 醉 的 手 术 。  

( v i i )  那 打 素 医 院 将 计 划 扩 充 内 视 镜 检 验 中 心 ， 加 强 这 方 面 的 服 务 。  

( v i i i )  大 埔 医 院 获 得 香 港 赛 马 会 慈 善 信 托 基 金 捐 助 ， 将 室 外 的 复 康 花

园 改 建 成 全 天 候 的 精 神 科 复 康 中 心 。改 建 工 程 会 在 2 0 1 6 年 第 一

季 展 开 ， 中 心 预 计 会 在 2 0 1 7 年 启 用 。  

 

9 .  委 员 的 意 见 和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有 委 员 认 为 院 方 以 津 贴 吸 引 医 护 人 员 加 班 并 不 能 解 决 人 手 短 缺

的 问 题 ， 院 方 在 增 加 病 床 数 目 和 医 疗 设 备 的 同 时 亦 应 增 加 医 护

人 手 。 他 要 求 院 方 交 代 如 何 解 决 人 手 问 题 。  

( i i )  有 委 员 指 早 前 有 报 章 报 道 那 打 素 医 院 药 房“ 派 错 药 ”。他 希 望 院

方 交 代 事 件 的 最 新 情 况 。  

( i i i )  有 委 员 认 为 那 打 素 医 院 的 病 房 细 小 挤 迫 ， 病 人 轮 候 取 药 的 时 间

又 长 。 如 院 方 未 来 计 划 扩 建 医 院 ， 他 建 议 优 先 考 虑 改 善 药 房 的

服 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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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v )  有 委 员 表 示 ， 一 位 精 神 病 患 者 向 他 反 映 意 见 ， 指 那 打 素 医 院 内

专 科 门 诊 的 挂 号 付 款 处 与 精 神 科 的 诊 症 区 相 距 太 远 ， 院 方 应 考

虑 在 后 者 附 近 另 设 挂 号 付 款 处 。  

( v )  多 位 委 员 希 望 医 管 局 代 表 详 细 交 代 大 埔 赛 马 会 诊 所 扩 建 工 程 现

时 的 进 度 。 有 委 员 指 诊 所 外 的 铁 盖 已 拆 去 ， 虽 然 诊 所 放 置 了 两

排 座 椅 让 候 诊 病 人 坐 下 休 息 ， 惟 该 处 并 无 遮 挡 。 他 希 望 诊 所 采

取 过 渡 措 施 改 善 情 况 。  

( v i )  有 委 员 表 示 ， 受 诊 所 扩 建 工 程 影 响 ， 诊 所 现 时 只 开 放 面 向 汀 角

路 的 入 口 ， 对 附 近 的 居 民 构 成 不 便 。 他 希 望 诊 所 在 工 程 进 行 期

间 同 时 开 放 另 一 个 入 口 。  

( v i i )  有 委 员 重 申 社 服 会 早 已 就 那 打 素 医 院 扩 建 工 程 达 成 共 识 医 院 附

近 亦 有 足 够 土 地 作 扩 建 之 用 。  

( v i i i )  有 委 员 指 现 时 那 打 素 医 院 专 科 服 务 的 轮 候 时 间 极 长 。 他 希 望 院

方 尽 快 进 行 扩 建 。他 又 要 求 院 方 交 代 是 否 已 有 扩 建 计 划 。如 有 ，

他 请 院 方 提 供 时 间 表 和 扩 建 范 围 等 数 据 。  

 

1 0 .  文 医 生 回 应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全 港 医 院 均 面 对 人 手 不 足 的 问 题 。 院 方 除 继 续 招 聘 人 手 外 ， 亦

会 设 法 挽 留 同 事 。在 冬 季 病 人 求 诊 高 峰 期 发 放 津 贴  以 特 别 津 贴

计 划 加 强 不 同 临 床 部 门 的 人 手 。  

( i i )  院 方 不 会 只 增 加 设 施 而 不 增 加 人 手 。 院 方 推 出 任 何 新 的 医 疗 服

务 ， 必 会 配 备 足 够 人 手 。  

( i i i )  以 往 急 症 室 的 病 人 须 到 专 科 门 诊 药 房 取 药 ，急 症 室 每 日 约 有 4 0 0

个 病 人 ， 药 房 面 对 沉 重 的 压 力 。 现 时 急 症 室 的 病 人 已 被 安 排 到

医 院 地 库 药 房 取 药 。 在 专 科 门 诊 药 房 等 候 取 药 的 病 人 已 大 幅 减

少 ， 院 方 将 会 继 续 留 意 药 房 轮 候 情 况 。  

( i v )  大 埔 区 最 需 要 的 是 外 科 服 务 。现 时 区 内 病 人 如 须 接 受 外 科 治 疗 ，

均 须 跨 区 到 北 区 医 院 。 内 科 病 人 如 怀 疑 患 上 外 科 急 症 ， 那 打 素

医 院 亦 未 能 实 时 提 供 外 科 服 务 支 持 。 院 方 已 获 总 部 拨 款 ， 下 半

年 开 始 会 有 外 科 医 生 在 日 间 驻 院 。 外 科 医 生 会 为 病 人 作 初 步 诊

断 ， 之 后 再 决 定 是 否 需 要 把 他 们 转 送 其 他 医 院 。 医 护 人 手 不 足

的 情 况 在 2 0 1 8 年 前 难 以 纾 缓 。联 网 计 划 先 向 医 管 局 争 取 资 源 在

2 0 1 7 年 增 设 外 科 病 房 ， 让 医 院 有 能 力 进 行 简 单 的 外 科 手 术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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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v )  那 打 素 医 院 专 科 服 务 的 轮 候 时 间 在 新 界 东 三 所 急 症 医 院 中 已 算

最 短 。 现 时 医 生 会 为 求 诊 病 人 作 初 步 诊 断 和 分 流 。 由 于 医 疗 资

源 有 限 ， 院 方 会 根 据 病 人 临 床 情 况 作 适 切 分 流 ， 病 情 紧 急 者 会

先 得 到 诊 治 (例 如 怀 疑 癌 症 病 患 者 会 在 两 星 期 内 获 得 诊 治 )，非 紧

急 病 患 者 的 轮 候 时 间 因 此 相 对 较 长 。  

 

11 .  许 医 生 回 应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扩 建 工 程 在 2 0 1 5 年 11 月 正 式 展 开 ， 诊 所 外 的 铁 盖 已 拆 去 。 现

时 病 人 多 在 预 约 应 诊 时 间 才 到 达 诊 所 。 大 量 病 人 在 诊 所 范 围 候

诊 的 情 况 已 不 多 见 ， 工 程 对 候 诊 病 人 的 影 响 应 该 不 大 。  

( i i )  诊 所 在 直 街 的 入 口 因 扩 建 工 程 而 须 封 闭 。 附 近 居 民 以 往 通 常 会

经 该 入 口 穿 过 诊 所 到 汀 角 路 。 工 程 确 实 为 居 民 带 来 不 便 ， 希 望

他 们 能 谅 解 。  

( i i i )  院 方 曾 考 虑 减 少 或 暂 停 诊 所 的 医 疗 服 务 ， 惟 最 后 决 定 以 行 政 方

法 解 决 问 题 。 现 时 工 程 进 展 理 想 ， 诊 所 整 体 运 作 正 常 ， 所 造 成

的 影 响 亦 可 接 受 。  

( i v )  院 方 会 考 虑 在 候 诊 区 采 取 过 渡 措 施 。  

 

 

V I .  教 育 局 报 告 大 埔 区 教 育 事 项  

 

1 2 .  徐 德 明 先 生 报 告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2 0 1 6 / 1 7 学 年 幼 儿 班 (“ K 1” )已 开 始 招 生 ，幼 儿 园 已 寄 出 取 录 通

知 书 。未 获 取 录 学 童 的 家 长 可 于 本 月 中 旬 举 行“ 2 0 1 6 / 1 7 学 年 幼

儿 园 幼 儿 班 收 生 安 排 ” (“ 联 招 ” )后 ，到 仍 有 空 缺 的 幼 儿 园 申 请

入 学 。 本 年 度 适 龄 学 童 人 数 较 去 年 减 少 ， 学 位 供 应 紧 张 的 情 况

将 得 到 纾 缓 。  

( i i )  2 0 1 6 / 1 7 学 年 小 一 自 行 分 配 学 位 的 结 果 已 于 去 年 11 月 下 旬 公 布 。

未 获 取 录 学 童 的 家 长 可 于 本 月 底 前 申 请 参 加 统 一 派 位 。  

( i i i )  来 年 度 区 内 的 小 一 学 位 供 应 比 较 紧 张 。 局 方 会 藉 “ 加 派 ” 增 加

学 位 ， 区 内 校 长 对 此 表 示 支 持 ， 预 料 每 班 会 “ 加 派 ” 至 最 多 3 2

人 。 接 受 “ 加 派 ” 的 学 校 可 获 拨 款 增 聘 一 名 学 位 教 师 ， 3 0 人 以

上 的 班 别 更 会 获 发 额 外 津 贴 ，以 提 升 学 习 效 能 。 除“ 加 派 ”外 ，

区 内 部 份 学 校 会 按 局 方 的 建 议 ，将 校 内 的 空 置 房 间 改 建 为 课 室 ，

以 增 加 学 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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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v )  区 内 所 有 报 名 检 验 食 水 含 铅 量 的 学 校 均 已 获 悉 检 验 结 果 。 所 有

学 校 的 食 水 铅 含 量 均 无 超 标 ， 因 此 没 有 学 童 需 要 验 血 。  

 

1 3 .  委 员 第 一 轮 的 意 见 和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有 委 员 认 为 ， 过 往 不 少 家 长 在 “ 联 招 ” 中 亦 未 能 为 子 女 觅 得 区

内 的 K 1 学 位 。他 希 望 局 方 提 供 区 内 学 位 和 学 童 的 数 字 ，以 供 参

考 。  

( i i )  有 委 员 质 疑 局 方 区 内 K 1 学 位 供 应 紧 张 的 情 况 应 得 到 纾 缓 的 说

法 。 他 指 已 经 有 三 位 家 长 向 他 求 助 ， 他 们 担 心 子 女 未 能 在 “ 联

招 ” 中 觅 得 区 内 的 K 1 学 位 。  

 

1 4 .  徐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双 非 “ 截 龙 ” 后 ， 到 本 区 求 学 的 内 地 学 童 明 显 减 少 。  

( i i )  家 长 的 选 择 并 不 局 限 于 居 住 地 区 的 幼 儿 园 ， 学 童 的 流 动 性 影 响

各 区 学 位 需 求 。 局 方 按 现 时 适 龄 学 童 的 人 数 及 学 位 数 量 推 算 学

位 需 求 不 算 紧 张 ， 惟 学 童 流 动 的 不 确 定 性 ， 实 难 以 预 测 选 择 在

区 内 就 学 的 学 童 人 数 。  

( i i i )  幼 儿 园 为 私 营 运 作 ，局 方 无 法 定 权 力 要 求 幼 儿 园“ 加 班 ”，或 影

响 幼 儿 园 的 收 生 决 定 ， 惟 会 尽 力 协 助 家 长 为 子 女 寻 找 学 位 。  

( i v )  去 年 有 五 位 家 长 的 求 助 个 案 经 委 员 转 介 给 局 方 ， 所 牵 涉 的 学 童

均 没 有 参 与“ 联 招 ”，局 方 已 向 这 些 家 长 提 供 学 位 空 缺 资 料 ，据

了 解 ， 有 关 学 童 最 终 均 觅 得 学 位 。 除 经 委 员 转 介 外 ， 家 长 可 直

接 联 络 局 方 寻 求 协 助 ，局 方 会 一 视 同 仁 ，尽 力 向 他 们 提 供 协 助 。 

( v )  政 府 决 定 由 2 0 1 7 / 1 8 学 年 起 落 实 免 费 幼 儿 园 教 育 。局 方 相 信 此 举

符 合 家 长 的 期 望 。  

 

1 5 .  委 员 第 二 轮 的 意 见 和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多 位 委 员 不 满 局 方 的 回 复 。 有 委 员 直 指 所 有 幼 儿 园 均 须 先 获 教

育 局 发 牌 才 可 办 学 ，加 上 不 少 幼 儿 园 受 惠 于“ 学 券 制 ”，局 方 绝

对 有 权 有 责 监 管 幼 儿 园 的 营 运 。 区 内 家 长 眼 见 不 少 区 外 学 童 到

大 埔 就 读 K 1，自 己 的 子 女 却 要 跨 区 、跨 邨 就 学 ，难 免 心 生 不 满 。

区 内 民 怨 已 达 临 界 点 ， 局 方 应 为 区 内 学 童 预 留 足 够 K 1 学 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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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6 .  徐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现 时 本 港 所 有 幼 儿 园 均 属 私 营 ， 须 自 负 盈 亏 ， 是 否 接 受 学 券 纯

属 园 方 自 主 决 定 。学 券 制 是“ 钱 随 人 走 ”，用 于 补 贴 家 长 在 学 费

上 的 支 出 ， 学 童 在 愿 意 接 受 学 券 的 幼 儿 园 就 读 才 可 获 资 助 。  

( i i )  虽 然 现 时 并 无 法 例 赋 予 局 方 权 力 ， 要 求 幼 儿 园 必 须 取 录 区 内 学

生 或 增 加 开 班 数 目 。 但 局 方 仍 会 尽 力 协 调 ， 令 本 区 学 童 可 在 区

内 就 学 ， 去 年 的 情 况 令 人 满 意 。  

( i i i )  任 何 有 意 开 办 幼 儿 园 的 办 学 团 体 ／ 人 士 均 可 申 请 开 办 幼 儿 园 ，

局 方 会 跟 据《 教 育 条 例 》及 有 关 注 册 的 要 求 审 批 其 注 册 的 申 请 ，

学 位 需 求 并 非 审 批 条 件 之 一 。  

( i v )  局 方 无 权 要 求 幼 儿 园 只 取 录 区 内 的 学 生 ， 但 会 与 幼 儿 园 和 校 长

会 商 讨 及 协 调 ， 以 尽 量 符 合 家 长 的 期 望 。  

( v )  局 方 愿 意 聆 听 家 长 的 意 见 ，并 会 尽 力 协 助 家 长 。本 港 K 1 学 位 的

供 求 情 况 确 已 纾 缓 。 如 学 位 仍 然 不 足 ， 局 方 会 与 个 别 幼 儿 园 商

讨 是 否 可 以 “ 加 班 ”。  

 

1 7 .  委 员 第 三 轮 的 意 见 和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有 委 员 表 示 了 解 幼 儿 园 的 营 运 模 式 及 局 方 的 权 限 ， 惟 认 为 局 方

应 完 善 有 关 法 规 ， 为 市 民 提 供 更 好 的 服 务 。 局 方 如 须 社 服 会 的

协 助 ， 委 员 绝 对 乐 意 配 合 。  

( i i )  部 分 委 员 表 示 不 太 了 解 “ 联 招 ”， 希 望 局 方 向 他 们 多 作 讲 解 。  

 

1 8 .  主 席 总 结 ， 委 员 明 白 局 方 的 难 处 。 他 希 望 局 方 多 体 谅 家 长 并 尽 量 协 助

他 们 。 他 又 要 求 局 方 在 会 后 向 委 员 提 供 “ 联 招 ” 的 详 情 。  

 

(会 后 备 注 ：  秘 书 处 已 在 2 0 1 6 年 1 月 1 8 日 向 委 员 发 送 由 教 育 局 提 供 有 关“ 联

招 ” 的 资 料 。 )  

 

 

V I I .  要 求 取 消 T S A 及 检 讨 TS A 制 度  

 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S S  2 / 2 0 1 6 号 )  

 

1 9 .  主 席 欢 迎 教 育 局 助 理 秘 书 长 (评 估 及 支 持 )陈 巧 敏 女 士 及 高 级 课 程 主 任

(评 估 及 支 持 ／ 中 国 语 文 )罗 丽 君 女 士 出 席 是 次 会 议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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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0 .  主 席 表 示 ，秘 书 处 在 2 0 1 5 年 1 2 月 2 7 日 收 到 以 下 由 刘 勇 威 委 员 提 出 的

动 议 ：“ 大 埔 区 议 会 要 求‘ 取 消 小 三 T S A 及 检 讨 T S A 制 度 ’，以 还 学 生 快 乐

童 年 。” 他 指 大 埔 区 议 会 在 2 0 1 6 年 1 月 4 日 决 定 将 上 述 动 议 交 由 社 服 会 讨

论 。 他 提 议 先 由 刘 先 生 简 介 有 关 文 件 ， 再 由 局 方 代 表 作 出 响 应 。  

 

2 1 .  刘 先 生 简 介 有 关 文 件 ， 之 后 他 要 求 进 行 表 决 。  

 

2 2 .  主 席 提 议 待 局 方 代 表 响 应 后 再 就 上 述 动 议 表 决 。 委 员 对 此 表 示 赞 同 。  

 

2 3 .  陈 女 士 指 局 方 认 同 有 需 要 检 讨 全 港 性 系 统 评 估 (“ T S A” )，故 成 立“ 基

本 能 力 评 估 及 评 估 素 养 统 筹 委 员 会 ” (“ 统 筹 委 员 会 ” )专 责 有 关 工 作 。她 表

示 ， 局 方 连 日 在 地 区 举 办 家 长 咨 询 会 ， 并 出 席 不 同 会 议 听 取 各 界 的 意 见 。

她 承 诺 向 统 筹 委 员 会 转 达 委 员 的 意 见 。  

 

2 4 .  陈 女 士 向 委 员 简 介 T S A。  

 

2 5 .  主 席 建 议 先 让 委 员 讨 论 及 提 问 ， 待 局 方 代 表 响 应 后 才 处 理 动 议 。 他 希

望 委 员 表 达 意 见 尽 量 精 简 。 委 员 同 意 上 述 安 排 。  

 

2 6 .  委 员 的 意 见 和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部 分 委 员 认 为 陈 女 士 介 绍 的 T S A 与 现 时 传 媒 报 道 的 T S A 甚 不 相

同 。 他 们 不 明 白 为 何 市 民 对 T S A 的 观 感 如 此 负 面 。 他 们 指 局 方

应 加 强 宣 传 T S A。  

( i i )  大 部 分 委 员 表 示 了 解 局 方 推 行 T S A 的 原 意 及 理 念 。 但 有 委 员 指

T S A 早 被 扭 曲 ，以 20 0 4 小 三 阅 读 卷 作 比 较 ，试 题 愈 见 艰 深 ，学

生 必 须 倚 靠 操 练 ， 尤 其 是 题 型 上 的 操 练 才 能 应 付 得 来 。 部 分 委

员 指 出 T S A 已 由 低 风 险 评 估 演 化 为 “ 拔 尖 ” 的 手 段 ， 强 迫 家 长

和 学 生 盲 目 追 求 超 卓 成 绩 。 有 委 员 认 为 小 三 学 童 年 纪 尚 幼 ， 不

宜 在 早 期 学 习 阶 段 承 受 过 多 压 力 和 挫 折 ， 而 T S A 亦 只 是 评 估 学

生 的 基 本 能 力 ， 为 未 达 目 标 学 生 “ 补 底 ”。  

( i i i )  部 分 委 员 指 T S A 触 发 学 校 之 间 的 竞 争 ，局 方 虽 多 次 强 调 T S A 为

低 风 险 评 估 ， 但 家 长 和 学 生 并 不 理 解 “ 评 估 ” 与 “ 考 试 ” 的 分

别 ， 他 们 相 信 T S A 的 成 绩 与 升 中 派 位 和 学 校 资 源 分 配 等 挂 钩 。

有 委 员 认 为 T S A 已“ 离 地 ”，局 方 应 立 刻 澄 清 并 保 证 局 方 不 会 以

T S A 的 成 绩 作 为 考 虑 “ 杀 校 ” 的 依 据 。  

( i v )  部 分 委 员 认 为 学 校 已 有 各 式 各 样 的 校 本 评 估 ， T S A 实 属 多 此 一

举 ， 增 加 了 教 师 的 工 作 量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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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v )  部 分 委 员 认 为 T S A 的 评 估 方 式 令 学 校 、 家 长 及 学 生 倍 感 压 力 。

他 们 建 议 局 方 参 考 其 他 国 家 的 做 法 ， 改 变 评 估 模 式 ， 例 如 抽 样

评 估 、 自 愿 评 估 、 课 堂 评 估 等 。  

( v i )  部 分 委 员 认 为 有 需 要 保 留 T S A。 他 们 同 意 局 方 需 要 有 划 一 的 标

准 去 评 估 和 监 察 全 港 小 学 的 水 平 ， 同 时 藉 此 让 教 师 改 善 教 学 。  

( v i i )  有 委 员 要 求 局 方 解 释 取 消 T S A 对 小 学 教 育 的 影 响 。  

( v i i i )  有 委 员 指 由 于 T S A 的 题 目 永 不 重 用 ， 题 目 难 免 愈 加 刁 钻 艰 深 ；

局 方 会 否 考 虑 重 用 某 些 题 目 。 另 他 建 议 局 方 将 以 往 T S A 的 题 目

汇 集 成 书 ， 以 供 学 生 作 练 习 之 用 。  

( i x )  有 委 员 指 局 方 如 以 并 非 所 有 家 长 均 反 对 T S A 为 理 由 漠 视 公 众 的

要 求 ， 是 不 负 责 任 的 表 现 。  

( x )  有 委 员 建 议 局 方 调 整 T S A 的 考 期 ， 让 学 校 作 出 一 些 行 政 安 排 减

轻 学 生 的 压 力 。  

( x i )  有 委 员 质 疑 是 否 有 必 要 对 只 得 九 、 十 岁 的 学 童 进 行 全 面 评 估 。  

( x i i )  有 委 员 指 大 部 分 学 校 已 达 到 T S A 的 标 准 。他 质 疑 T S A 的 数 据 在

回 馈 方 面 的 成 效 。  

( x i i i )  部 分 委 员 提 出 局 方 应 暂 缓 小 三 的 T S A， 以 期 让 大 众 有 足 够 时 间

讨 论 。  

 

2 7 .  陈 女 士 回 应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除 了 全 港 报 告 ， 局 方 每 年 均 会 向 学 校 发 放 相 关 学 校 的 T S A 的 结

果 ， 以 便 校 方 在 教 学 上 作 出 跟 进 和 调 整 。 发 布 T S A 的 结 果 后 ，

局 方 会 举 办 一 系 列 讲 座 向 学 校 和 教 师 讲 解 使 用 T S A 数 据 的 方

法 。 局 方 已 加 强 向 公 众 宣 传 T S A， 除 由 局 方 代 表 讲 解 T SA 外 ，

亦 有 邀 请 学 校 分 享 运 用 T S A 辅 助 教 学 的 经 验 。 今 次 事 件 有 危 亦

有 机 ， 局 方 会 把 握 机 会 加 深 市 民 对 T S A 的 了 解 。  

( i i )  统 筹 委 员 会 重 视 T S A 题 目 的 篇 幅 和 程 度 的 问 题 ， 并 已 成 立 工 作

小 组 专 责 跟 进 ， 委 员 会 会 在 2 0 1 6 年 2 月 向 教 育 局 提 交 建 议 。  

( i i i )  局 方 非 常 重 视 过 度 操 练 的 问 题 ，去 年 12 月 已 去 信 提 醒 学 校 检 视

现 有 的 安 排 ， 避 免 为 教 师 及 学 生 带 来 不 必 要 的 工 作 量 和 压 力 。

局 方 会 继 续 针 对 性 地 处 理 操 练 问 题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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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v )  小 三 T S A 的 达 标 率 过 去 1 0 年 一 直 维 持 在 八 成 左 右 。 由 于 T S A

是 评 估 整 体 学 生 掌 握 “ 基 本 能 力 ” 的 情 况 ， 而 “ 基 本 能 力 ” 只

是 课 程 的 一 部 分 ， T S A 的 评 估 不 能“ 拔 尖 ”，反 而 有 利“ 补 底 ”。

局 方 希 望 藉 T S A 找 到 学 生 的 学 习 难 点 ， 以 期 向 学 校 和 学 生 提 供

适 当 支 持 。  

( v )  校 内 试 是 学 校 用 来 评 估 学 生 在 个 人 层 面 上 的 学 习 情 况 ， T S A 则

有 系 统 地 让 学 校 得 知 整 体 学 生 掌 握 基 本 能 力 的 情 况 ， 同 时 让 局

方 就 全 港 层 面 ，在 有 需 要 的 地 方 提 供 支 持 ，两 者 不 可 互 相 替 代 。 

( v i )  T S A 结 果 不 会 用 作 评 估 学 校 表 现 ，“ 学 生 T S A 成 绩 差 等 于 学 校 有

问 题 ”是 一 个 不 聚 焦 的 理 解 。再 次 重 申 ，T S A 不 是 用 作“ 杀 校 ”，

而 且 随 着 学 生 人 数 回 升 ，现 时 已 无 须“ 杀 校 ”。 T S A 的 成 绩 不 会

用 作 升 中 派 位 和 校 内 分 班 。 局 方 明 白 学 校 的 担 忧 ， 会 继 续 向 学

校 提 供 明 确 的 讯 息 。  

( v i i )  局 方 会 处 理 家 长 提 出 的 问 题 和 意 见 ， 统 筹 委 员 会 亦 会 仔 细 考 虑

不 同 持 分 者 提 出 的 方 案 。  

( v i i i )  所 有 学 校 取 得 自 己 学 校 T S A 结 果 之 前 ， 均 须 签 署 承 诺 书 保 证 不

会 泄 露 其 T S A 报 告 的 数 据 予 公 众 。 2 0 1 4 年 后 ，小 学 的 报 告 已 没

有 个 别 学 校 的 达 标 率 ，只 有 个 别 题 目 的 整 体 学 生 及 全 港 答 对 率 。 

( i x )  统 筹 委 员 会 正 就 T S A 进 行 检 讨 ，2 0 1 6 年 2 月 上 旬 便 会 提 交 初 步

建 议 。局 方 希 望 把 握 时 间 向 公 众 介 绍 T S A 的 原 意 、设 计 及 优 点 。

局 方 欢 迎 公 众 就 如 何 改 善 T S A 提 出 意 见 。  

( x )  T S A 的 成 效 主 要 有 三 方 面 ︰ 让 教 师 调 整 教 学 活 动 、 让 学 校 加 强

课 程 发 展 和 安 排 及 局 方 就 促 进 学 习 提 供 支 持 。  

 

2 8 .  罗 女 士 回 应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不 宜 以 2 0 0 4 小 三 T S A 中 国 语 文 阅 读 卷 和 2 0 0 5 年 后 的 作 比 较 。

因 为 2 0 0 4 年 小 三 T S A 是 阅 读 及 聆 听 合 并 成 一 卷 。 答 题 时 间 为

2 5 分 钟 ，考 生 须 完 成 一 篇 记 叙 文 、两 篇 实 用 文 及 一 篇 聆 听 理 解 。

参 考 前 线 老 师 的 意 见 后 ， 2 0 0 5 年 开 始 ，小 三 T S A 中 国 语 文 阅 读

和 聆 听 分 拆 为 独 立 两 卷 。 独 立 的 阅 读 卷 有 两 篇 记 叙 文 及 一 篇 实

用 文 ， 因 试 卷 模 式 有 变 ， 文 章 篇 幅 长 度 亦 有 变 。  

( i i )  从 评 估 的 角 度 出 发 ， 篇 章 的 难 度 不 单 取 决 于 篇 幅 长 度 ， 还 取 决

于 内 容 选 材 、 讯 息 的 密 集 度 、 不 同 的 文 体 及 用 词 和 意 旨 的 深 浅

等 等 。 由 学 科 专 家 和 前 线 教 师 组 成 的 题 目 检 讨 工 作 小 组 已 将 篇

章 的 数 目 、 字 数 、 题 量 等 纳 入 考 虑 之 列 ， 以 期 作 深 入 探 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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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T S A 的 题 目 确 实 不 会 重 复 ， 局 方 正 检 讨 此 举 是 否 有 其 必 要 。 检

讨 方 向 以 减 轻 学 生 的 负 担 为 目 标 ， 亦 希 望 题 目 以 考 核 学 生 的 基

本 能 力 为 本 。  

( i v )  以 往 局 方 多 集 中 向 教 师 宣 传“ 学 与 教 ”，局 方 明 白 家 长 亦 希 望 对

此 多 作 了 解 ，会 加 强 对 家 长 的 宣 传 。另 家 长 可 于 教 育 局 网 站「 网

上 学 与 教 支 持 」 下 载 有 关 “ 学 与 教 ” 的 资 料  

 

2 9 .  主 席 宣 布 提 问 环 节 结 束 。 他 请 刘 先 生 读 出 其 动 议 。  

 

3 0 .  刘 先 生 读 出 其 动 议 ︰“ 大 埔 区 议 会 要 求‘ 取 消 小 三 T S A 及 检 讨 T S A 制

度 ’， 以 还 学 生 快 乐 童 年 。”  

 

3 1 .  主 席 补 充 ， 该 项 动 议 由 刘 勇 威 先 生 提 出 ， 并 获 关 永 业 先 生 、 任 启 邦 先

生 、 区 镇 桦 先 生 、 周 炫 玮 先 生 和 任 万 全 先 生 和 议 ， 但 和 议 的 区 议 员 并 无 就

该 项 动 议 签 署 。主 席 认 为 刘 先 生 已 于 举 行 会 议 前 1 0 个 工 作 天 就 该 项 动 议 通

知 秘 书 处 ， 故 酌 情 接 受 其 为 有 效 的 动 议 。  

 

3 2 .  余 智 荣 先 生 提 出 以 下 修 订 动 议 ：“ 大 埔 区 议 会 要 求 实 时 暂 缓 小 三 T S A，

尽 快 检 讨 及 优 化 T S A 制 度 ，还 学 生 一 个 愉 快 的 学 习 环 境 。”修 订 动 议 获 罗 晓

枫 先 生 和 议 。  

 

3 3 .  主 席 接 受 余 智 荣 先 生 的 修 订 动 议 。  

 

3 4 .  任 万 全 先 生 提 出 另 一 项 修 订 动 议 ：“ 大 埔 区 议 会 社 会 服 务 委 员 会 要 求 暂

缓 2 0 1 6 -1 7 年 度 小 三 T S A， 并 要 求 尽 快 对 T S A 作 全 面 检 讨 ， 决 定 是 否 取 消

T S A”。 修 订 动 议 获 任 启 邦 先 生 和 议 。  

 

3 5 .  主 席 接 受 任 万 全 先 生 的 修 订 动 议 ， 并 提 醒 委 员 本 学 年 应 为 2 0 1 5 / 1 6 年 。 

 

3 6 .  主 席 要 求 委 员 就 余 智 荣 先 生 的 修 订 动 议 进 行 表 决 ， 结 果 如 下 ：  

 

赞 成   1 0 票  

反 对   0 票  

弃 权   6 票  

合 共 ：   1 6 票  

 

3 7 .  主 席 宣 布 余 智 荣 先 生 的 修 订 动 议 获 通 过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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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8 .  主 席 要 求 委 员 就 任 万 全 先 生 的 修 订 动 议 进 行 表 决 ， 结 果 如 下 ：  

 

赞 成   6 票  

反 对   1 0 票  

弃 权   0 票  

合 共 ：   1 6 票  

 

3 9 .  主 席 宣 布 任 万 全 先 生 的 修 订 动 议 不 获 通 过 。  

 

4 0 .  由 于 余 智 荣 先 生 的 修 订 动 议 获 委 员 会 通 过 ， 刘 勇 威 先 生 的 原 动 议 无 须

进 行 表 决 。  

 

4 1 .  主 席 冀 局 方 代 表 备 悉 并 向 局 方 反 映 委 员 的 意 见 ， 尽 力 为 学 生 营 造 快 乐

的 学 习 环 境 。  

 

 

VIII. 政 府 部 门 报 告 2 0 1 5 年 9 月 至 1 2 月 在 大 埔 举 办 的 小 区 活 动 的 参 与 情 况 及 拟

于 2 0 1 6 年 1 月 及 2 月 在 大 埔 举 办 的 小 区 活 动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S S  3 / 2 0 1 6 号 )  

 

4 2 .  何 婉 明 女 士 和 黄 建 新 先 生 分 别 报 告 社 会 福 利 署 和 廉 政 公 署 于 2 0 1 5 年 9

月 至 1 2 月 在 大 埔 举 办 的 小 区 活 动 的 参 与 情 况 ， 以 及 拟 于 2 0 1 6 年 1 月 及 2

月 在 大 埔 举 办 的 小 区 活 动 。 委 员 备 悉 有 关 内 容 。  

 

 

I X .  成 立 工 作 小 组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S S  4 / 2 0 1 6 号 )  

 

4 3 .  根 据《 大 埔 区 议 会 常 规 》第 4 0 ( 1 )条 ，社 服 会 可 在 同 一 时 间 成 立 不 多 于

三 个 常 设 工 作 小 组 。 上 届 社 服 会 辖 下 共 设 三 个 常 设 工 作 小 组 ， 分 别 是 长 者

及 医 疗 服 务 工 作 小 组 、 青 少 年 计 划 工 作 小 组 和 关 怀 社 群 工 作 小 组 。 社 服 会

决 保 留 上 述 三 个 工 作 小 组 ， 并 通 过 它 们 的 职 权 范 围 。  

 

4 4 .  黄 碧 娇 女 士 提 名 李 国 英 先 生 出 任 长 者 及 医 疗 服 务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。 陈 笑

权 先 生 和 议 ， 李 国 英 先 生 表 示 愿 意 接 受 提 名 。 委 员 没 有 提 名 其 他 人 选 ， 李

先 生 当 选 为 上 述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。  

 

4 5 .  陈 灶 良 先 生 提 名 罗 晓 枫 先 生 出 任 青 少 年 计 划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。 李 华 光 先

生 和 议 ， 罗 晓 枫 先 生 表 示 愿 意 接 受 提 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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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6 .  有 委 员 指 罗 晓 枫 先 生 已 身 任 社 服 会 副 主 席 ， 因 此 担 心 他 的 职 担 过 重 。

另 有 委 员 要 求 秘 书 处 澄 清 社 服 会 副 主 席 可 否 同 时 兼 任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。  

 

4 7 .  梁 少 强 先 生 表 示 《 大 埔 区 议 会 常 规 》 对 此 并 无 特 别 规 定 。  

 

4 8 .  周 炫 玮 先 生 提 名 刘 勇 威 先 生 出 任 青 少 年 计 划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。 陈 灶 良 先

生 和 议 ， 刘 勇 威 先 生 表 示 愿 意 接 受 提 名 。  

 

4 9 .  社 服 会 举 手 表 决 ， 结 果 如 下 ：  

 

罗 晓 枫 先 生   1 0 票  

刘 勇 威 先 生   6 票  

合 共 ：   1 6 票  

 

5 0 .  主 席 宣 布 ， 罗 晓 枫 先 生 当 选 为 青 少 年 计 划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。  

 

5 1 .  陈 笑 权 先 生 提 名 余 智 荣 先 生 出 任 关 怀 社 群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。 胡 健 民 先 生

和 议 ， 余 先 生 表 示 愿 意 接 受 提 名 。 委 员 没 有 提 名 其 他 人 选 ， 余 先 生 当 选 为

上 述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。  

 

5 2 .  主 席 表 示 ， 秘 书 处 会 向 委 员 派 发 加 入 上 述 三 个 工 作 小 组 的 表 格 。 他 呼

吁 委 员 踊 跃 参 加 。  

 

(会 后 补 注 ： 秘 书 处 已 在 2 0 1 6 年 1 月 1 3 日 派 发 有 关 表 格 。 )  

 

 

X .  申 请 区 议 会 拨 款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S S  5 / 2 0 1 6 号 )  

 

5 3 .  主 席 介 绍 文 件 。  

 

5 4 .  主 席 请 委 员 按 需 要 就 是 次 提 交 社 服 会 审 议 的 区 议 会 拨 款 申 请 申 报 利

益 。  

 

5 5 .  秘 书 报 告 ， 秘 书 处 在 会 前 并 无 发 现 有 委 员 与 提 出 拨 款 申 请 的 团 体 有 关

连 。 她 询 问 委 员 在 这 方 面 有 没 有 补 充 ， 并 请 委 员 按 需 要 就 有 关 的 拨 款 申 请

及 修 订 拨 款 申 请 申 报 利 益 。  

 

5 6 .  委 员 没 有 补 充 或 利 益 申 报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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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7 .  主 席 请 委 员 审 议 两 项 区 议 会 拨 款 申 请 及 两 项 修 订 拨 款 申 请 。  

 

5 8 .  社 服 会 就 这 些 拨 款 申 请 及 修 订 拨 款 申 请 议 决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拨 款 7 5 , 6 9 9 元 予 香 港 大 埔 教 育 界 文 化 交 流 协 进 会 ，以 供 举 办“ 大

埔 区 学 校 汇 展 2 0 1 6”， 并 豁 免 文 件 附 注 所 述 的 支 出 上 限 ；  

( i i )  拨 款 7 1 , 8 6 5 元 予 学 校 联 络 委 员 会 ， 以 供 举 办 “ 2 0 1 5 -2 0 1 6 年 度

大 埔 区 好 学 生 奖 励 计 划 ”， 并 豁 免 文 件 附 注 所 述 的 支 出 上 限 ；  

( i i i )  批 准 香 港 警 务 处 大 埔 警 区 就 “ 大 埔 警 区 学 校 灭 罪 计 划 ， Ｙ 世 代

计 划 ” 提 出 的 修 订 拨 款 申 请 ； 以 及  

( i v )  批 准 香 港 小 童 群 益 会 赛 马 会 大 埔 青 少 年 综 合 服 务 中 心 就 “‘ 环 ’

抱 生 活 ” 提 出 的 修 订 拨 款 申 请 。  

 

 

X I .  其 他 事 项  

 

(一 )  “ 文 化 中 国 ． 四 海 同 春 ” 香 港 各 界 新 春 晚 会  

 

5 9 .  主 席 报 告 ， 大 埔 区 获 分 发 1 0 0 张 “ 文 化 中 国 ． 四 海 同 春 ” 香 港 各 界 新

春 晚 会 的 门 券 。 他 建 议 邀 请 区 内 的 独 居 长 者 、 少 数 族 裔 人 士 及 弱 势 社 群 参

加 晚 会 。 他 表 示 ， 社 服 会 会 申 请 区 议 会 拨 款 为 参 加 者 提 供 接 送 服 务 ， 社 服

会 稍 后 会 以 传 阅 方 式 征 询 委 员 对 有 关 拨 款 申 请 的 同 意 。 他 希 望 委 员 协 助 邀

请 区 内 合 适 的 人 士 参 加 。  

 

6 0 .  委 员 同 意 上 述 安 排 。  

 

 

X I I . 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 

 

6 1 .  下 次 会 议 暂 订 于 2 0 1 6 年 3 月 9 日 (星 期 三 )上 午 9 时 3 0 分 举 行 。  

 

6 2 .  议 事 完 毕 ， 会 议 于 下 午 1 时 0 2 分 结 束 。  

 

 

 

大 埔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 

2 0 1 6 年 2 月  


